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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函〔2018〕93 号 

 

关于做好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及 

组织关系接收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结

合我校实际，现就做好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和组织关系接收工

作通知如下。 

一、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 

新生党员报到后，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以下

简称“基层党委”）负责审核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其入党材

料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发展程序是否合规。 

（一） 在对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中，要认真查阅新生党

员档案，着重注意以下几点情况： 

1．年龄未满 18 周岁被发展入党的。 

2．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不满 1 年即被发展入党的。 



3．入党材料中接收预备党员的时间、转正时间和党龄起始

时间等相互矛盾的。 

4．缺少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个人自传、政治审查材

料（含政治审查结论性材料）等材料的，具体可参考《关于

做好 2018 年暑期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和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的通知》（党组函〔2018〕92 号）中的相关规定。 

5．没有经过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 

6．入党材料中漏填日期、漏签字、漏盖章、空项、明显涂改

的。 

7．其他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

员工作细则》等文件规定的。 

（二） 经审核，可按照如下情况分别处理： 

1．入党材料符合要求的，要及时归档。 

2．入党手续不完备、入党材料不全或填写混乱的，应及时

与党员原单位党组织联系，辨明真伪，弄清原因。其中，对于新

转入的预备党员的材料，确属不熟悉有关规定或工作程序出现的

失误，由原单位党组织按照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规定，补办手续

和材料；无法补办的，要在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备注”

栏中注明情况和原因。确属采取不正当手段弄虚作假、伪造手续

进入党内的，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基层党委批准，党委组

织部备案后，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其中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

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有关情况要及时报告党委组织部和通报原



单位党组织。 

3．党组织对转入的预备党员，无法认定的，经学校报市委

教工委批准后，不予承认其党员身份。基层党委应将有关情况在

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中填写清楚，然后存入本人档案。 

二、新生党员组织关系接收 

（三） 基层党委在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中完成组织关系的

线上接收 

各基层党委了解新生党员身份，在党员支持服务系统中为新

生建立党支部或确定新生应编入的党支部，并完成新生组织关系

网上接收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参见附件 1。 

（四） 基层党委在学院内部完成线下新生支部建设工作 

基层党委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成立新生党支部，或将新生

党员编入已有党支部中。支部成立后要及时选举产生支部委员

（本科低年级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辅导员担任），尽早开展新生

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五） 基层党委在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中更新支部信息 

新生党支部确定支部委员后要及时将支部委员的信息在党

内支持服务系统中进行更新，具体操作方法参见附件 1 第二步。 

（六） 基层党委继续做好新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各基层党委要对新生党员加强教育和管理，帮助他们尽快适

应新的环境，教育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对于预备党员，要根据其预备期的情况填写预备党



员考察表，及时做好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 

三、统计入党积极分子 

各基层党委认真统计本单位新生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仔细

审核他们的相关考察材料。对于那些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的新生

入党积极分子，要承认他们以往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培养的经

历，并及时为他们重新安排好培养联系人，落实好相关教育培养

的措施。 

四、相关工作要求 

201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前完成上述工作，并将北京理

工大学 2018 级新生党员信息采集表（附件 2）纸质版交至 2 号办

公楼 307 室，电子版发至 bitzzb@bit.edu.cn。填写附件 2 时注意

将未成功录入系统的新生党员和暂未转入组织关系的新生党员

一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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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函〔2018〕93号



关于做好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及

组织关系接收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做好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和组织关系接收工作通知如下。

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

新生党员报到后，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以下简称“基层党委”）负责审核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其入党材料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发展程序是否合规。

在对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中，要认真查阅新生党员档案，着重注意以下几点情况：

1．年龄未满18周岁被发展入党的。

2．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不满1年即被发展入党的。

3．入党材料中接收预备党员的时间、转正时间和党龄起始时间等相互矛盾的。

4．缺少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个人自传、政治审查材料（含政治审查结论性材料）等材料的，具体可参考《关于做好2018年暑期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和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党组函〔2018〕92号）中的相关规定。

5．没有经过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

6．入党材料中漏填日期、漏签字、漏盖章、空项、明显涂改的。

7．其他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文件规定的。

经审核，可按照如下情况分别处理：

1．入党材料符合要求的，要及时归档。

2．入党手续不完备、入党材料不全或填写混乱的，应及时与党员原单位党组织联系，辨明真伪，弄清原因。其中，对于新转入的预备党员的材料，确属不熟悉有关规定或工作程序出现的失误，由原单位党组织按照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规定，补办手续和材料；无法补办的，要在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备注”栏中注明情况和原因。确属采取不正当手段弄虚作假、伪造手续进入党内的，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基层党委批准，党委组织部备案后，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其中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有关情况要及时报告党委组织部和通报原单位党组织。

[bookmark: _GoBack]3．党组织对转入的预备党员，无法认定的，经学校报市委教工委批准后，不予承认其党员身份。基层党委应将有关情况在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中填写清楚，然后存入本人档案。

新生党员组织关系接收

基层党委在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中完成组织关系的线上接收

各基层党委了解新生党员身份，在党员支持服务系统中为新生建立党支部或确定新生应编入的党支部，并完成新生组织关系网上接收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参见附件1。

基层党委在学院内部完成线下新生支部建设工作

基层党委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成立新生党支部，或将新生党员编入已有党支部中。支部成立后要及时选举产生支部委员（本科低年级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辅导员担任），尽早开展新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基层党委在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中更新支部信息

新生党支部确定支部委员后要及时将支部委员的信息在党内支持服务系统中进行更新，具体操作方法参见附件1第二步。

基层党委继续做好新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各基层党委要对新生党员加强教育和管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教育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预备党员，要根据其预备期的情况填写预备党员考察表，及时做好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

统计入党积极分子

各基层党委认真统计本单位新生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仔细审核他们的相关考察材料。对于那些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的新生入党积极分子，要承认他们以往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培养的经历，并及时为他们重新安排好培养联系人，落实好相关教育培养的措施。

相关工作要求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前完成上述工作，并将北京理工大学2018级新生党员信息采集表（附件2）纸质版交至2号办公楼307室，电子版发至bitzzb@bit.edu.cn。填写附件2时注意将未成功录入系统的新生党员和暂未转入组织关系的新生党员一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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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函〔2018〕93号



关于做好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及

组织关系接收等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做好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和组织关系接收工作通知如下。

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

新生党员报到后，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以下简称“基层党委”）负责审核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其入党材料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发展程序是否合规。

在对新生党员入党材料审核中，要认真查阅新生党员档案，着重注意以下几点情况：

1．年龄未满18周岁被发展入党的。

2．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不满1年即被发展入党的。

3．入党材料中接收预备党员的时间、转正时间和党龄起始时间等相互矛盾的。

4．缺少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个人自传、政治审查材料（含政治审查结论性材料）等材料的，具体可参考《关于做好2018年暑期毕业生党员档案管理和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党组函〔2018〕92号）中的相关规定。

5．没有经过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

6．入党材料中漏填日期、漏签字、漏盖章、空项、明显涂改的。

7．其他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文件规定的。

经审核，可按照如下情况分别处理：

1．入党材料符合要求的，要及时归档。

2．入党手续不完备、入党材料不全或填写混乱的，应及时与党员原单位党组织联系，辨明真伪，弄清原因。其中，对于新转入的预备党员的材料，确属不熟悉有关规定或工作程序出现的失误，由原单位党组织按照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规定，补办手续和材料；无法补办的，要在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备注”栏中注明情况和原因。确属采取不正当手段弄虚作假、伪造手续进入党内的，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基层党委批准，党委组织部备案后，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其中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有关情况要及时报告党委组织部和通报原单位党组织。

[bookmark: _GoBack]3．党组织对转入的预备党员，无法认定的，经学校报市委教工委批准后，不予承认其党员身份。基层党委应将有关情况在其《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中填写清楚，然后存入本人档案。

新生党员组织关系接收

基层党委在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中完成组织关系的线上接收

各基层党委了解新生党员身份，在党员支持服务系统中为新生建立党支部或确定新生应编入的党支部，并完成新生组织关系网上接收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参见附件1。

基层党委在学院内部完成线下新生支部建设工作

基层党委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成立新生党支部，或将新生党员编入已有党支部中。支部成立后要及时选举产生支部委员（本科低年级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辅导员担任），尽早开展新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基层党委在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中更新支部信息

新生党支部确定支部委员后要及时将支部委员的信息在党内支持服务系统中进行更新，具体操作方法参见附件1第二步。

基层党委继续做好新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各基层党委要对新生党员加强教育和管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教育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预备党员，要根据其预备期的情况填写预备党员考察表，及时做好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

统计入党积极分子

各基层党委认真统计本单位新生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仔细审核他们的相关考察材料。对于那些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的新生入党积极分子，要承认他们以往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培养的经历，并及时为他们重新安排好培养联系人，落实好相关教育培养的措施。

相关工作要求

2018年10月12日（星期五）前完成上述工作，并将北京理工大学2018级新生党员信息采集表（附件2）纸质版交至2号办公楼307室，电子版发至bitzzb@bit.edu.cn。填写附件2时注意将未成功录入系统的新生党员和暂未转入组织关系的新生党员一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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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生党员组织关系接收流程

各基层党委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新生党员身份，在党员支持服务系统中为新生建立党支部，并完成新生组织关系网上转接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内信息管理系统为新生建立党支部。

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内信息管理系统，点击“党员党组织信息”，在页面左侧“党组织机构树”中点击本基层党委名称，点击“新建党组织”后按照页面提示输入新建党支部信息，点击“确定”。

第二步，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设置党支部临时管理员。

基层党委确定一名负责相关工作的同志作为系统中新生党支部的临时管理员，待支部确定支部委员后再在系统中进行更新。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点击“组织管理”、“党员管理”。搜索选定的临时管理员，并点击其姓名前的“职务”，选择组织机构、职务，点击确定。

第三步，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接收新生组织关系。

接收北京市内学生的组织关系

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点击“组织管理”、“组织转接管理”、“转入审批”，点击将要接收的党员姓名前面的“详情”，点击“同意”或“确认报到”，根据提示为新生党员分配支部。

接收北京市外学生的组织关系

收取新生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基层党委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点击“组织管理”、“党员管理”、“市外转入”，根据提示录入新生党员信息，将纸质版组织关系介绍信扫描进系统，并为新生党员分配支部。需学校管理员操作的步骤，组织部安排专人每天处理。

第四步，支部的临时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接收新生组织关系。

支部的临时管理员登录党员支持服务系统，点击“组织管理”、“组织转接管理”、“转入审批”，点击将要接收的党员姓名前面的“详情”，点击“同意”或“确认报到”，此时转接进程应显示“完成”。对于市外转入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由学院党委寄到学生原所在基层党组织，正式党员材料保存在学生档案室，预备党员材料保存在学院，待转正后及时移交至学生档案室。

第五步，支部的临时管理员登录党内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党员信息。

[bookmark: _GoBack]新生所在支部管理员应及时在党内信息管理系统中完成新成立党组织和新生党员的信息采集工作，录入信息时须确保完整、准确，具体工作方法参照《关于开展党组织和党员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党组函〔2017〕61号）。基层党委定期对党内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维护和更新。


附件2

		附件2：

		北京理工大学2018级新生党员信息采集表

		序号		学院		调入支部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  贯  (省市县)		正式/预备		身份证号		入党年月日		学生类别		最高学历		党员来源单位		党员来源类别		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		是否录入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		党员档案审查情况		备注1		备注2

		1														正式党员		XXXXXXXXXXXXXXXXXX		XXXX年XX月XX日		本科生		本科		XXXX党委		校外单位		XXXXXXXXXXX		精确到门牌号		录入成功		档案完备、规范

		2														预备党员						硕士生		硕士研究生				本校其他学院						录入不成功（请在备注1填写具体情况）		档案不合规（请在备注2填写具体情况）

		3																				博士生		博士研究生				本学院

		4

		5

		6

		7

		8

		9

		10



		备注:1. 由于档案不合规，暂未转入组织关系的新生党员也须采集个人信息； 2. 各项信息务必完整、准确。





